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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來函檔案 ：CB4/PAC/R67 電話   ： 2761 5002 

本函檔號 ：HD 3-8/SD/BW- 5/9/4/3 (C) 圖文傳真 ： 2761 1110 

 

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議會秘書 

(經辨人：朱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七號報告書第 1章 

公共租住屋邨單位的維修保養和與安全有關的改善工作的考慮 

 

 

 就貴委員會在 2017 年 1 月 13 日及 18 日標題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的查詢，本人現將政府的回覆夾於附件，以供參閱。 

 

2. 請注意在項目(I)的答覆中，我們提供了政府部門的內部通信，部分屬

機密資料。這些資料的傳閱及發放應僅限於政府帳目委員會。我們亦遮蓋了一些

個人資料，以及可供識別有關單位/設施的資料，以保障有關租戶的私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應耀康    代行) 

2017 年 1 月 26 日 

 

附件 

中文翻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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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包含附件) 

 屋宇署署長 ) 不包含附件 

 消防處處長 )  

 水務署署長 )  

 衞生署署長 )  

 政府化驗師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審計署署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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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1 部分，共 2 部分) 

 

因應立法會帳目委員會(帳委會)2017 年 1 月 13 日和 18 日的來信

中的提問，我們現答覆如下： 
 
 
(I)  租住公屋食水含鉛抽樣測試的跟進行動 
 
(a)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主席於 2015 年 7 月 15 日宣布會較有系

統地為公共屋邨抽樣驗水。由於有關工作橫跨多個政府部

門，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於 2015 年 7 月 20 日召

開首次跨部門會議，以協調各部門的工作，成員包括房屋署、

水務署、政府化驗所，以及衞生署代表。 
 
這些跨部門會議的主要作用，是檢視為公共屋邨抽樣驗水的

結果以便即時公布，並協調跟進行動以便即時公布及實施。

正如我們向帳委會表示— 
 
(i) 我們同意審計署的意見，這些會議的最初七次會議沒有

備存會議記錄是不理想的； 
 
(ii) 但沒有會議記錄並無妨礙這七次會議的主要功能，即檢

視及即時公布驗水結果和協調及即時公布針對超標屋

邨的跟進行動。 
 
 我們在 2016 年 12 月 22 日向帳委會提交的文件顯示

(見該文件附件(II)(v))，由 2015 年 7 月 20 日至 8 月 7
日的七次會議大致情況如下： 

 
- 房屋署會在每次會議之前發出電郵通知跨部門會議

成員出席會議； 
 
- 在會議舉行之前，水務署把有關屋邨的抽樣驗水數

據發放給跨部門會議成員。水務署會在跨部門會議

上報告抽樣驗水結果和就驗水數據提供專業意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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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料。與會者會檢視有關數據，以及討論

跟進行動； 
 
- 每次會議之後，我們隨即透過記者會或新聞公報作

出公布，讓公眾和受影響租戶得悉公共屋邨受食水

含鉛超標影響的程度，包括有關屋邨所抽取的樣本

數目和不合準則樣本的數目；以及我們會採取的跟

進行動，包括提供樽裝水、水箱、設置街喉、舉行

居民大會、派發健康資訊、要求承建商跟進等。 
 

(iii)  雖然沒有會議記錄，但各部門保存着該七次會議相關

的原始記錄，可供查考。針對該七次會議決定不採納

的5個水樣本，審計報告第1章第3部分第3.13段撮要了

有關的原始記錄。其中可見，會議在決定不接納石硤

尾邨第二期2個樣本及紅磡邨第二期2個樣本時，同時

採納了石硤尾邨第二期5個超標樣本及紅磡邨第二期

16個超標樣本，並確定石硤尾邨第二期及紅磡邨第二

期為食水含鉛超標。 
 
帳委會 2017 年 1 月 18 日來信要求我們提交與該七次會議相

關的文件。就此我們在附件(I)(a)提交 2016 年 12 月 22 日已

提交帳委會的文件(見該文件附件(II)(v))以外，與該七次會議

相關的文件。為方便委員查閱，我們把這些資料按會議日期

分類。 

 

 
(b) 出席 2015 年 7 月 20 日至 8 月 7 日舉行的七次跨部門會議的

房屋署、水務署、政府化驗所和衞生署代表名單載於附件

(I)(b)。 
 
 

(c) 正如上文(a)項所述，首次跨部門會議於 2015 年 7 月 20 日召

開，以檢視為公共屋邨抽樣驗水的結果，並協調跟進行動。

基本上會議日期取決於驗水工作進展，而沒有硬性的規律。

我們其後總結經驗，認為可更有系統和效率地檢視抽樣驗水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I)(a)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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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並由 2015 年 8 月 6 日和 7 日開始，分別在連續兩日

的時間內，舉行技術檢討會議和最後總結會議。 
 
正如審計報告第 1 章第 3 部分第 3.10 段所述，技術檢討會議

與最後總結會議在連續兩日舉行，以討論同一批食水樣本。

在 2015 年 8 月 6 日舉行的技術檢討會議上，我們討論了彩德

邨(彩俊樓,彩敬樓,彩亮樓,彩賢樓)及彩德商場、善明邨(善智

樓,善禮樓)、沙田坳邨(和田樓,順田樓)、油麗邨第五期(卓麗

樓,雍麗樓)、油麗邨第六期(油麗商場)、欣安邨等這些屋邨的

部分樣本的驗水結果。在會議上，跨部門會議對個別樣本的

代表性有懷疑，因此須就這些樣本作進一步抽樣調查(例如到

有關單位重新抽樣，或抽取同一樓層或上下層其他單位的樣

本等)，才能確定有關屋邨的水質。另外，部分屋邨內亦有一

些地點仍未完成抽樣，須繼續進行有關工作。經進一步抽樣

調查後，我們於翌日(即 2015 年 8 月 7 日)的最後總結會議上，

討論和決定有關屋邨的驗水結果，並於同日透過記者會公布

欣安邨受食水含鉛影響，以及進行跟進行動；而其他屋邨(即
彩德邨(彩俊樓,彩敬樓,彩亮樓,彩賢樓)及彩德商場、善明邨

(善智樓,善禮樓)、沙田坳邨(和田樓,順田樓)、油麗邨第五期

(卓麗樓,雍麗樓)，及油麗邨第六期(油麗商場))的樣本則全部

符合標準。 
 
2015 年 9 月底，我們開始為 2005 年之前落成的公共屋邨進

行驗水。由於「食水含鉛量超標專責小組」確認了含鉛錫焊

接位是食水含鉛量超標的成因，而在 2005 年之前建成的公共

屋邨的食水管主要用工具接駁，基本上不用燒焊，因此少一

個引致食水含鉛量超標的風險因素。因此，正如過往曾解釋，

我們採用了一個涉及較少樣本的方法為 2005 年之前落成的

屋邨進行篩查驗水。由於涉及較少的水樣本，正如審計報告

第 1 章第 3 部分第 3.10 段所述，我們自 2015 年 9 月 30 日的

會議開始，只舉行最後總結會議。 
 
 
(d) 房委會合共向 11 個受影響公屋項目派發了約 996 萬支樽裝

水，涉及開支共約 6,000 萬元。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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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裝水容量 派發數量 涉及開支 
4.5 公升 2,196,088 $34,932,148 
0.8 公升 7,766,232 $25,627,703 
  9,962,320 $60,559,851 
 

 
(e) 政府於 2015 年 7 月 13 日公布成立調查食水含鉛量超標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於 2015 年 9 月 25 日公布了初步調查結果，

並於 2015 年 10 月 31 日向發展局局長提交了最終調查報告。

房委會於 2015 年 7 月 24 日成立公屋食水質量控制問題檢討

委員會；檢討委員會已分別於 2015 年 10 月 6 日和 2016 年 1
月 8 日向房委會主席提交了中期檢討報告和最終檢討報告。

此外，政府於 2015 年 8 月 13 日公布成立食水含鉛超標調查

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於 2016 年 5 月 11 日向行政長官呈交報

告，而政府亦於 2016 年 5 月 31 日公報了調查委員會報告。 
 
 

(f) 房屋署根據政府檔案處發出的《檔案管理守則》及有關政府

檔案管理的其他相關規定及通告，訂立及公布部門檔案管理

政策(見附件(I)(f))。具體而言，我們須就與部門工作有關的

事宜設立及保留記錄，當中包括同事與部門以外人士及機構

的溝通、會議記錄、與決策過程有關的討論記錄等。就最初

七次的跨部門會議，我們保存着會議上討論的數據的原始記

錄，並已因應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審計署和帳委會的

提問，提供相關資料。但我們同意，如果我們在原始記錄之

外為該七次會議擬備會議記錄，是較理想的做法。我們會根

據審計署的建議，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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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b) 

 

2015 年 7 月 20 日至 8 月 7 日 
跨部門會議的出席名單 

 
2015 年 7 月 20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黃麗冰女士 署理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二)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陳健民先生 總水務化驗師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劉秋銘博士 政府化驗師 
李偉安博士 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張子俊博士 高級化驗師／化學安全組 
馮偉康博士 高級化驗師／微量元素化驗組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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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7 月 23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林思尊先生 助理署長(工務)(一) 
嚴小玲女士 助理署長(工務)(二) 
鄭溫綺蓮女士 助理署長(發展及採購) 
梁世智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一)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黃麗冰女士 署理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二) 
郭黃穎琦女士 助理署長(私營房屋)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錢柱森先生 助理署長／客戶服務 
郭有定先生 署理總水務化驗師／專責小組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劉秋銘博士 政府化驗師 
單慧媚博士 助理政府化驗師／分析及諮詢事務部 
蔡適文博士 高級化驗師／添加劑、汚染物及成分組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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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7 月 29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林思尊先生 助理署長(工務)(一) 
嚴小玲女士 助理署長(工務)(二) 
鄭溫綺蓮女士 助理署長(發展及採購)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郭黃穎琦女士 助理署長(私營房屋) 
黃麗冰女士 總產業測量師(商業樓宇)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陳健民先生 總水務化驗師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李偉安博士 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蔡適文博士 高級化驗師／添加劑、汚染物及成分組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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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7 月 31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嚴小玲女士 助理署長(工務)(二) 
鄭溫綺蓮女士 助理署長(發展及採購)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郭黃穎琦女士 助理署長(私營房屋) 
梁之光先生 署理助理署長(工務)(三) 
黃麗冰女士 總產業測量師(商業樓宇)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郭有定先生 署理總水務化驗師／專責小組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李偉安博士 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蔡適文博士 高級化驗師／添加劑、汚染物及成分組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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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8 月 3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林思尊先生 助理署長(工務)(一) 
嚴小玲女士 助理署長(工務)(二) 
鄭溫綺蓮女士 助理署長(發展及採購) 
梁世智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一) 
陳少德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二)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梁之光先生 署理助理署長(工務)(三) 
趙不覊先生 總建築師 6 
黃麗冰女士 總產業測量師(商業樓宇)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陳健民先生 總水務化驗師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李偉安博士 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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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8 月 6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梁世智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一) 
陳少德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二)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陸光偉先生 總建築師 1 
許炳照先生 總建築師 3 
翁德玲女士 總建築師 4 
趙不覊先生 總建築師 6 
黃夢雲先生 總建築師 7 
黃麗冰女士 總產業測量師(商業樓宇)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陳健民先生 總水務化驗師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李偉安博士 署理助理政府化驗師／分析及諮詢事務部 
蔡適文博士 署理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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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8 月 7 日 
 

房屋署 

應耀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馮宜萱女士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李國榮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理) 
林思尊先生 助理署長(工務)(一) 
鄭溫綺蓮女士 助理署長(發展及採購) 
梁世智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一) 
陳少德先生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二) 
楊光艷女士 助理署長(屋邨管理)(三) 
陸光偉先生 總建築師 1 
許炳照先生 總建築師 3 
趙不覊先生 總建築師 6 
黃麗冰女士 總產業測量師(商業樓宇) 
馬念恩女士 高級政務主任(私營房屋)2 
 

水務署 

黃仲良先生 副署長 
陳健民先生 總水務化驗師 
譚文耀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客戶服務 
 

政府化驗所 

蔡適文博士 署理總化驗師／食物安全及品質科 
 

衞生署 

程卓端醫生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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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2 部分，共 2 部分) 

 

我們於 2017 年 1 月 13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的公開聆訊

中，就審計報告第 1 章第 5 部分有關「更換插筒式晾衣裝置」向

委員提供進一步資料。因應帳委會 2017 年 1 月 13 日來信中的提

問，我們現答覆如下： 
 
 
(II) 更換插筒式晾衣裝置 
 
(g) 在 2004-2005 晾衣架資助計劃下安裝的晾衣架至今已超過十

年，各屋邨的相關晾衣架申請和安裝記錄，均存放於其管理

辦事處內。 
 

在 2004 年，為估算第二階段所需的晾衣架數目，房屋署曾

就各屋邨申請安裝晾衣架的數目進行統計，並將有關資料記

錄於 2004 年 9 月 2 日發出的屋邨管理處訓令 P11 / 2004 內。

其後，房屋署沒有再進行同類的統計工作，因而沒有資助計

劃第二階段的累積統計數字。雖然房屋署沒有整合相關資

料，但各屋邨安裝晾衣架的記錄一直存放於其管理辦事處

內。 
 

在 2014 年，房屋署進行取代插筒式晾衣裝置工程，就安裝

晾衣架和密封晾衣插筒工作，本署已採取多項措施以加強記

錄管理和工程進度監察。各屋邨管理辦事處的工程團隊須定

期更新和匯報工作進度，然後整理資料，統合成為屋邨安裝

晾衣架記錄的資料庫，以便日後監察。 
 

在晾衣架更換計劃第一期完成後，房屋署會檢討現時監察機

制的成效。 
 
 
(h) 在這八宗傷亡個案中，共有七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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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資源許可下，房委會採取積極和務實的態度，優化現有公

共屋邨的晾衣設施。在一些屋邨改善計劃，房屋署免費將插

筒式晾衣裝置全面更換為業主固定裝置的晾衣架，建議廣受

租戶及各持份者歡迎。因此，房屋署就晾衣設施作檢討，並

於 2014 年推出更換插筒式晾衣裝置計劃。 
 
 
(j) 截至 2016 年 12 月 31 日，有三宗工程合約出現工程延誤，

主要原因是承辦商工程管理不善。因此，房屋署已根據合約

條款分別對這些承辦商採取以下行動： 
 
 
 
 
 
 
 
 
 
 
 
 

承辦商 
發出合約 
警告信數目 

發出質劣

報告數目 
索取算定

損害賠償 
合約“甲” 4 1 是 
合約“乙” 2 無 是 
合約“丙” 無 無 是 




